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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群体毕业生 

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多

次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。国务院《“十

四五”就业促进规划》明确要求，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。

一直以来，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庭等低收入家庭毕业

生以及身有残疾、孤儿、少数民族毕业生等特殊群体始终是党和

国家重点关注的群体，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点帮扶对

象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做好上

述重点群体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健全就业指导与帮扶责任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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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，以下简称“学院”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把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学

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对本学院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实行分班级责

任制，明确研究生导师、班导师、辅导员、专任教师的帮扶责任，

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学生指导服务中心要主动与当地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、民政、乡村振兴、残联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尽

最大努力争取支持，确保毕业生就业信息衔接、服务不断线。 

二、开展精准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 

各学院领导班子、系所负责人、研究生导师、班导师、就业

指导教师、专任教师、辅导员等要与重点群体毕业生结对，进行

“一对一”指导与帮扶。针对每一位重点群体毕业生，要至少开

展 3 次谈心谈话（包括政策解读、就业指导、心理辅导等）、

推荐 3 个有效岗位、组织参与 3 次线上线下就业促进活动。组

织重点群体毕业生参与教育部组织实施的“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

宏志助航计划”，接受线上线下就业能力培训，帮助其提高综合

素质和就业能力。优先为重点群体毕业生申报求职创业补贴和就

业见习岗位，全面落实“一人一档”“一生一策”台账式管理，

并将每次帮扶工作情况登记在册，及时跟进重点群体毕业生的思

想动态和就业进展情况，开展精准就业指导和服务。  

三、深入挖掘市场化岗位资源 

各学院要结合重点群体毕业生所学专业、求职意愿精准推送

岗位信息。同时，各学院也要发挥学院毕业生就业市场作用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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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为重点群体毕业生推荐就业。学生指导服务中心要持续举办有

针对性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，深入挖掘校级就业市场资源，

积极发动校友企业、产学合作企业等用人单位提供有针对性的岗

位，招聘重点群体毕业生。 

四、充分利用政策性岗位资源 

各学院要积极利用国家“特岗计划”“三支一扶”“西部计

划”等中央和地方基层项目，引导重点群体毕业生积极参与项目，

优先推荐该群体报名。鼓励该群体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、东北地

区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、乡村振兴一线就业。要用好用足科研

助理岗位资源，优先保障重点群体毕业生上岗需要。积极面向重

点群体毕业生宣传征兵政策，鼓励毕业生参军入伍，投身国防建

设。 

五、做好监督落实和就业统计工作 

各学院要摸清本学院重点群体毕业生构成及数量，报学生指

导服务中心备案，并将该群体就业进展情况及时在学校毕业生就

业信息网上更新。要综合施策，协调各方资源，确保重点群体毕

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高于学校总体水平。学校将重点群体毕业生

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纳入就业工作考核评优重要内容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东北大学 

2022年 10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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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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